清镇市2022年度年初预算转移支付
情况说明
根据省级财政部门提前预下达的2022年度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固定数额补助等，2022年年初预算时我市将该部分收入计入财力安排预算，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性收入情况

2022年年初预算省级财政部门税收返还和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固定数额补助合计105999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9428万元，体制补助收入1139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21444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3076万元，结算补助收入5073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718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3352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4987万元，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4236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338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902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73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6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859万元。

（二）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年初预算时省级财政部门税收返还和提前下达我市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固定数额的补助，按照要求我市已全部纳入到年初预算作为可用财力安排进2022年预算，主要用于预算中“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以及生态保护等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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